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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7年高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校内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17 年秋季北京地区高等学校教师

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京教函[2017]430号）的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现将

2017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认定范围 

      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具备《教师法》规定认定高校教师资格条件，

专门从事教学工作，在教育教学岗位工作的在编在岗专任教师（含高校专职

辅导员）。 

二、申请者条件 

     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者须符合以下条件：须为中国公民身份，符

合思想品德条件、学历条件和教育教学能力的条件。  

1．遵纪守法，热爱教育事业，履行《教师法》规定的义务，遵守教师

职业道德，年度考核合格；  

     2．承担学校列入本科生教学计划、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教学任务，且教

学评估合格； 

     3．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4．参加并顺利完成学校组织的岗前培训，2016年新入职教师按教师发

展中心要求完成新录用教师培训； 

     5．具有“二级乙等”以上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具有教授、副教授专

业技术职务（不包括其他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或具有博士学位者，普

通话水平不做规定。 

     6．身体健康，能很好履行本岗位工作职责。 



三、工作程序 

     1.个人申请。申请人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网址：

http://www.jszg.edu.cn，进行网上申报。按照网报流程说明及申请表填写

说明认真网上填写《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请各位教师注意，网上报名时

间为 2017年 10 月 10 日至 2017年 10月 14日。（开网时间：期间每日

9:00-16:30）。《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和《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网上

填报完毕后用 A4 纸自行正反面打印或双面复印，并附相关附件。附件材料

包括：身份证、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及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普通话水平

证书全国通用，须有国家语委公章，红皮证书无效）等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不包括其它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

申请教师资格，需提供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2．基层单位审核。由基层单位审核申请人申请资格、申请表内容及相

关附件材料。同时要结合实际给每位申请人填写申请表第四页的“思想品德

鉴定意见”、“身体和健康状况”、“普通话水平”及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3．学校审核。请各单位务必于 10月 18日 以前将申请人以下材料报送

教师发展中心，逾期不再受理。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及《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原件一式

两份；申请表需 A4双面打印，与鉴定表左侧粘贴成册。 

       （2）与申请表上传照片同底版的一寸照片一张(背面务必写上姓名、

单位和身份证号码)。 

（3）前述附件材料的复印件。 

    4．校内公示。学校将在教师发展中心网页公示上报人员名单。 

5．上报审批。上报北京市教委审批，并办理资格证。 

 

联系人：兰老师  联系电话：58804683  办公地点：英东学术会堂三层 

附件：《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填写说明   

教师发展中心 

2017年 9月 30日 



附件：《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填写说明 

一、申请人网报流程说明 ——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www.jszg.edu.cn 

1、 

 

2、

点击此处进

入报名系统 

点击此处进

入报名系统 

http://www.jszg.edu.cn/


点击此处进

入报名系统 

1、勾选已阅读

并完全同意 2、单击下一步

继续进行报名 



 

填写表格 

此图仅为样例， 

仅供参考。 



选择申请人实际所在学校作为

确认点，单击下一步继续 

单击继续报名 

填写好个人信息后，单击

下一步 



 

正确填写页面全部信息

并上传照片后，单击提

交。牢记系统登陆密码。 

牢记个人设置的密码。 



 

如需打印、修改等操作，

请回到 www.jszg.edu.cn

重复第一步进入登录界

面，输入正确的信息后单

击登录。 

报名成功界面 

查看申请信息 

现场确认注意事项 

下载并打印申请表 

下载思想品德鉴定

表 

常见问题 

http://www.jszg.edu.cn/
http://www.jszg.edu.cn/


二、网报个人填写内容 

1．填写内容真实。申请表第二页须本人签字。姓名、性别、民族、出

生日期（如 1980.01.01）、身份证号码务必要与个人最新的有效身份证一致。 

2．毕业学校填写“获得最后学位的学校”。 

3．工作单位请填写“北京师范大学及所在院系”。 

4.“现从事职业”一栏，高校教师应填写“在职教学人员”；高校专职

辅导员应填写“其他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 

    5．专业类别选择“非师范教育类”（师范生师范专业选“师范教育类”）。 

6．本人简历从高中开始填写，并填写到“至今”，至今项职务应如实

填写。 

7．鉴定单位全称填写“北京师范大学 xx学部、院、系等”。 

8．其它内容请严格按照申请表中的“填表说明”填写。 

三、基层单位填写内容 

    1．思想品德鉴定意见统一填写“合格”。 

2．身体和健康状况统一填写“合格”。  

3．普通话水平 

①博士毕业或具有教授、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不包括其他系列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者，请填写“免测”。 

②硕士及以下学位，请填写“测试成绩合格”。 

 4．"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由基层单位指定专人认真填写，并加盖基

层单位分党委或党总支公章。 


